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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全长 15.45km，西起新 104国道，东至滨海一

道与滨海十三路交叉口，穿越沈海高速、大罗山、环山东路和轨道交通 S2线等重

要区域，连通市区东西部区域主要供水管线。

本工程是温州城市供水“大动脉”的重要一环，承担着组建全市供水大环网、

平衡管网压力、形成对置供水格局的重任，是温州市“西水东送”规划的主力军。该

项目建成后，可释放西向水厂剩余的 50%产能，使得东部地区每日供水能力达 30

万 t，惠及周边居民共 58万人次。温州城市东部用水问题得以缓解，整个城区的

高温保供“底气”更足。

2014年 9月 4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2014〕88号”文

下发了《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同意开展下阶段工作，工程估算总投资 45551万元。

因工程技术方案和项目边际条件发生变化等原因造成投资额增加，2015年 10

月 21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2015〕92号”文下发了《关于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重

新进行了审批，批复工程估算总投资 57250万元。

2015年 11月 13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设计〔2015〕103

号”文下发了《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核定工

程总概算 57145.38万元，建设资金由温州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考虑到工程建设实际需求，2016年 6月 3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

发改函〔2016〕66号”文下发了《关于同意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分标

段实施的函》，同意工程按隧洞前段管线工程、隧洞及隧洞段管线工程、隧洞后

段管线工程和泵站工程共 4个标段分期实施。

2014年 5月，受建设单位委托，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现更名为温州

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院”）承担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于 2015年 1月完成报批稿。2015年 2月 4日，温州市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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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温水许〔2015〕7号”文批复了水土保持方案。

本工程前期工作由温州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 11月名称变更

为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具体由温州市公用事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自来水分公司进行建设管理，2018年 11月，自来水分公司转设为全资

法人公司，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为本工程后续建设主体。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施工范围，征占地总面积

7.65hm2，其中永久占地 2.25hm2，临时占地 5.40hm2。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总量 43.66

万 m3，填筑总量 18.27万 m3（全部利用自身开挖方），骨料加工利用 2.60万 m3，

借方量为 0，余方 22.79万 m3（其中钻渣 0.16万 m3，土方 4.15万 m3，石方 18.48

万 m3）。钻渣和土方外运至温州市瓯飞碧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消纳后场，石方拍

卖处置。

本工程共划分 4个土建标，分别为隧洞前段、隧洞段、隧洞后段和天河泵站，

施工单位分别为浙江实强建设有限公司、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同

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温州市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温州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前段）于 2016年 9月 19日率先开工，

并于 2018年 8月 31日完成竣工验收，工期 2年；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

程（隧洞段）于 2017年 8月 2日开工，2021年 7月 22日隧洞贯通，2023年 1月

8日洞内管线全部完工，2023年 10月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

干线工程（隧洞后段）于 2022年 7月 11日开工，2023年 8月 22日工程竣工预验

收；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泵站工程）于 2021年 12月 1日开工，2024

年 7月 2日竣工验收。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于 2023年 7月 25日全线通水，2024年 10月

完成临时用地复垦。

2015年 11月 13日，经初步设计批复核定，项目概算总投资 57145.38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 41634.56万元；目前各土建标段施工合同总价 35318.10万元，最终

结算以财政审核为准。

工程勘察单位为温州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和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温州华邦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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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浙江实强建设有限公司、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温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于 2021年 7月委托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及完工后的验收咨询服务。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实行建

设单位组织、第三方机构技术支持、公开验收成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验收

程序。受建设单位委托，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院”）

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

我院通过查阅项目相关管理、施工、监理等资料，并结合实地查勘和抽查，

确认水土保持工程划分的 4个单位工程，17个分部工程均达到合格标准，建设单

位对施工所造成的扰动土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

土保持工程相关内容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

工程符合水土保持的相关要求，投资控制使用合理，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责任

明确。因此，依据水利部〔2017〕365号文《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我院编制了《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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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本工程跨越温州市瓯海区、龙湾区，起点位于丽岙街道规划一号路与新 104

国道的交叉口处（西向水厂出水管 DN2200的末端），沿途经过瓯海区仙岩街道，

穿越大罗山，与位于龙湾区滨海一道的现状 DN1000配水管线连接。

隧洞进口位于瓯海区仙岩街道自力村天王禅寺东北方向约 40m处；隧洞出口

位于龙湾区天河街道三星村天河电站西南面约 160处；天河泵站位于天河街道郑

岙村。

工程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1.1.2 建设规模及标准

工程设计总规模为 45万 m3/d，并按 60万 m3/d规模校核，其中，隧洞前段管

线、隧洞及隧洞内管线、隧洞后泵站前管线按远期总规模 45万 m3/d一次建设实施。

天河泵站及泵站后管线近期设计规模为 20万 m3/d，按 30万 m3/d规模校核。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输水管线、隧洞和天河泵站，其中，输水管线 DN1600-DN2200管道

总长约 15.45km，隧洞总长 8333m，洞内开挖断面 6.95m×5.65m，泵站近期布置

氯酸钠加注间、机修间、办公生活用房和门卫等，远期增设泵房、变配电间和清

水池。

1.1.3 项目投资

2015年 11月 13日，经初步设计批复核定，项目概算总投资 57145.38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 41634.56万元；目前各土建标段施工合同总价 35318.10万元，其中

隧洞前段合同造价 4600.1151 万元，隧洞段合同造价 24765.1394 万元，隧洞后段

合同造价 4535.6377万元，天河泵站合同造价 1417.2108万元。最终结算以财政审

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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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一、主线路由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起点位于丽岙街道规划一号路与新 104国道

的交叉口处，沿规划一号路穿过瓯越大道后，沿自力村内小路进入大罗山隧洞进

洞口，经由大罗山隧洞至天河区郑岙村，跨越郑岙河后，沿三甲河北岸敷设一段

距离后跨越三甲河继续沿三甲河南岸进入天河泵站，出泵站管线沿规划的环山东

路和大罗山隧道东接线、滨海十三路至滨海一道，与现状 DN1000管道连通。天

河泵站前输水管线管径 DN2200，泵站后输水管线管径 DN1600。

二、隧洞前段

给水管道桩号 K0+000~~K3+160共计 3160m，为钢管管径 DN2200。埋地管段

壁厚为20mm计2604.41m，顶管段壁厚为22mm计479.1m；独立管桥段壁厚为24mn

计 89.46m；DN1200给水管道计 34.2m、DN500排水管道计 137m；顶管套管DN2.6m

砼管计 245m。

工程附属设施包括 DN2200阀门及井计 2座、DN1200阀门及非计 1座、排气

阀计 8座、砖砌排气阀井计 4座、排水阀及井计 5座、流量计井计 1座、检修井(人

孔井)计 7座、水泥搅拌桩 6621根、高压旋喷桩 5199根、预制方桩 868根等。其

中沉井 6座，工作井直径 11m计 3座，接收井直径 7m计 3座。

三、隧洞段

隧洞段全长 8333m，隧洞进口位于瓯海区仙岩街道自力村天王禅寺东北方向

约 40米处，隧洞出口位于龙湾区天河街道三星村天河电站西南面约 160米处，洞

内开挖断面 6.95m×5.65m，DN2200钢管洞内明敷 8333m，隧洞进口埋管 129.5m，

隧洞出口埋管 100m，本工程采用隧洞+单排管布置方案。本工程主要包括隧洞开

挖、初期支护、衬砌、吊管、钢管对口明敷、支墩和防排水，及其附属工程。

本段管道 DN2200主管全长 8615m，其中 DN2200钢管制安洞内架设 8333m、

洞外埋设 282m。管道基础洞内采用支墩安装，洞外采用开挖埋地。

四、天河泵站

原名郑岙泵站，用地面积 19083m2，建筑面积 942m2，容积率 0.05，绿化率

80%，建设内容包括办公生活用房（建筑面积 690m2，二层）、次氯酸钠加注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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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 97.5m2）、机修间、变配电间（远期实施）、清水池（远期实施）、增压

泵房（远期实施）、次氯酸钠排放池等。

天河泵站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表1.1-1

序号 项目 规模或尺寸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用地面积 m2 19083

2 建筑面积 m2 942

3 办公生活用房 建筑面积690m2 座 1 二层，占地385m2

4 次氯酸钠加注间 建筑面积97.5m2 座 1

5 机修间 建筑面积139.5m2 座 1 一层

6 变配电间 建筑面积478.6m2 座 1 远期实施

7 清水池 容积21450m3 座 1 远期实施

8 增压泵房 60万m3/d 座 1 远期实施

9 次氯酸钠排放池 容积20m3 座 1

10 门卫 建筑面积15m2 座 1

11 围墙 H=2.8m m 560

12 大门 14m 座 1

13 车行道 B=6m/B=4m m2 1800/2000 其中900m2远期实施

14 绿化 m2 15300 远期13200m2

15 室外临时停车位 个 8

16 容积率 / 0.05

17 绿化率 % 80

五、隧洞后段

隧洞后段走向为大罗山隧洞出洞口，经由大罗山隧洞至天河区郑岙村，跨越

郑岙河后，沿三甲河北岸敷设一段距离后跨越三甲河继续沿三甲河南岸进入郑岙

泵站（现更名为天河泵站），出泵站管线沿规划的环山东路和大罗山隧道东接线、

滨海十三路至滨海一道，与现状 DN1000 管道连通。郑岙泵站前输水管线管径

DN2200，泵站后输水管线管径 DN1600。工程规模：2196m，工程总造价为 4535.6377

万元。

1、管桥工程

隧洞后段共设计管桥基础 28根，其中（1）郑岙河管桥φ800冲击成孔灌注桩

4根，（2）三甲河管桥（泵站前）φ800冲击成孔灌注桩 8根，（3）三甲河管桥

（泵站后）φ800冲击成孔灌注桩 8根，（4）中横河管桥φ800冲击成孔灌注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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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灌注桩混凝土为水下 C30,抗渗等级为 P6,塌落度为 180-220mm，充盈系数大于

1.15，孔底沉渣小于 50mm。承台 8个为 C30混凝土、盖梁 14个为 C30混凝土。

2、给排水工程

隧洞后段新建给水管道（钢管 DN2200）1086m，（钢管 DN1600)1110m。其

中包括过郑岙河管桥（钢管 DN2200）48m，泵站前过三甲河管桥（钢管 DN2200）

63m，泵站后过三甲河管桥（钢管 DN1600）63.5m，过中横河管桥（钢管 DN1600）

64.5m。J1井至 J2井（顶管钢筋砼管 D2000）67m；J4井至 J3井（顶管钢筋砼管

D2000）145m。顶管井为 4座（J1、J4为工作井长 11m、宽度 6m，J2、J3为接收

井长宽各为 6m）。检查井共 20座（其中：人孔井 7座、排水井 6座，排气阀井 1

座，检修阀井 4座，顶管内排水井 2座）。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组织

本工程共划分 4个土建施工标，分别为隧洞前段、隧洞段、隧洞后段和天河

泵站，施工单位分别为浙江实强建设有限公司、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温州市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温州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各土建标段施工合同总价 35318.10万元，其中隧洞前段合同造

价 4600.1151万元，隧洞段合同造价 24765.1394万元，隧洞后段合同造价 4535.6377

万元，天河泵站合同造价 1417.2108万元。

各标段根据施工需要，在沿线布置了项目部、生活区、临时堆场、加工场、

泥浆池、施工道路等临时设施，部分施工辅助设施利用永久占地布置，经统计，

全线新增临时借地约 5.40hm2，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办理了相关的审批手续和借地

协议。施工完成后，各临时借地进行了用地恢复和移交。

工程施工布置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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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布置情况一览表
表1.1-2

序号 项目 位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办公生活区
仙岩街道自力村、

渔潭村

m2 3319
隧洞前段施工结束后，隧洞

段继续使用

2
临时堆场、加工

场及施工便道
m2 7148 隧洞段施工使用

3 施工场地 天河街道郑岙村 m2 6980 隧洞段施工使用

4 管线施工占地 仙岩街道、天河街道 m2 36589

合计 m2 54036

注：部分施工临时设施利用永久占地布置，不计入总面积。

2、施工工期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计划于 2016年 4月开工，2020年 7月完工，

总工期 50个月；工程实际于 2016年 9月开工，2024年 7月土建全部完成，2024

年 10月完成临时用地复垦和收尾工作，总工期约 97个月。

本工程各标段施工时段如下：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前段）于 2016年 9月 19日率先开工，

并于 2018年 8月 31日完成竣工验收，工期 2年；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

程（隧洞段）于 2017年 8月 2日开工，2021年 7月 22日隧洞贯通，2023年 1月

8日洞内管线全部完工，2023年 10月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

干线工程（隧洞后段）于 2022年 7月 11日开工，2023年 8月 22日工程竣工预验

收；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泵站工程）于 2021年 12月 1日开工，2024

年 7月 2日竣工验收。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于 2023年 7月 25日全线通水，2024年 10月

完成临时用地复垦。

工程分标情况及施工进度统计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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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标及施工情况统计表
表1.1-3

序号 标段划分
投资总额

（万元）
施工周期 施工范围

1 隧洞前段 4600.1151 2016.9-2018.8 主线全长 3160m

2 隧洞段 24765.1394 2017.8-2024.10 主线全长 8615m，其中隧洞 8333m

3 隧洞后段 4535.6377 2022.7-2023.8 主线全长 2196m

4 天河泵站 1417.2108 2021.12-2024.7 用地面积 19083m2

1.1.6 土石方情况

1、工程土石方平衡

经调查，统计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总量 43.66万 m3，填筑总量 18.27万 m3

（全部利用自身开挖方），骨料加工利用 2.60万 m3，借方量为 0，余方 22.79万

m3（其中钻渣 0.16万 m3，土方 4.15万 m3，石方 18.48万 m3）。

工程分标段土石方统计见表 1.1-4。

2、工程取（弃）土情况

经统计，本工程借方量为 0，余方总量 22.79万 m3，余方中的钻渣和土方共计

4.31万 m3外运至温州市瓯飞碧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消纳后场回填；石方（洞渣）

经自身利用后剩余方约 18.48万 m3拍卖处置，中标单位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出让价为 800万元，通过市场化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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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标段土石方统计表
表1.1-4 单位：万m3

标段

开挖 回填 综合利用 外借 余方

表土 钻渣 土方 石方 小计 土方 石方 表土 小计 调入 调出
骨料

利用
数量 钻渣 土方 石方 小计

隧洞前段 0.34 3.90 4.24 3.90 0.34 4.24 0.00

隧洞段 0.21 28.83 29.04 3.95 0.21 4.16 3.80 2.60 18.48 18.48

隧洞后段 1.10 0.16 8.74 10.00 4.59 1.10 5.69 0.16 4.15 4.31

天河泵站 0.38 0.38 3.80 0.38 4.18 3.80 0.00

合计 2.03 0.16 12.64 28.83 43.66 8.49 7.75 2.03 18.27 3.80 3.80 2.60 0.00 0.16 4.15 18.48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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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项目征占地资料，统计本工程征占地总面积

7.65hm2，其中永久占地 2.25hm2，临时占地 5.40hm2。占地类型包括耕地和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工程征占地面积统计表
表 1.1-5 单位：hm2

占地性质 项目

占地类型

备注
耕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合计

永久占地

隧洞进口 0.21 0.21

隧洞出口 0.13 0.13

天河泵站 1.91 1.91

小计 1.91 0.34 2.25

临时占地

办公生活区 0.33 0.33

临时堆场、加工

场及施工便道
0.71 0.71

施工场地 0.70 0.70

管线施工占地 3.66 3.66

小计 5.40 5.40

合计 7.31 0.34 7.65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本工程沿线占地以耕地为主，不涉及拆迁安置。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工程沿线经过区域多属于平原区，局部为剥蚀低缓残丘。平原区地面高程 2m～

5m，隧洞进口段海拔高程 27m，地形坡度 10-30°为主；出洞口海拔高程 8m，地

形坡度一般为 15-35°，浅部地层为残坡积含碎石粉质黏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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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象水文

温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四季分明，光照充

足。据温州气象台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 17.9℃，最高月份为 7月，平均气温

28℃，最低月份为 1月，平均气温 7.7℃，极端最高气温 39.3℃，极端最低气温-4.5℃，

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894mm。

本区降水量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以温州站为例为 1723.0mm，最大年为

2919.8mm（1911年），最小年为 952.6mm（1967年），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匀，

4～10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8.5%，5～9月份占全年的 64.7%。降水按其特性可分

为梅汛期、台汛期和非汛期。

3、土壤植被

温州市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水稻土、盐土和潮土。其中红壤主要分布在海

拔 700m以下的丘陵山地；水稻土主要分布在平原及低山丘陵的山垅和梯田上；盐

土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带；潮土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溪流两旁和平原地区。

根据现场调查，沿线海积平原土壤以水稻土为主，低山丘陵区土壤以红壤为主。

区域植被主要类型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大部分为阔叶林的桉树、木麻黄、

樟树、枫杨，针叶树等，本工程隧洞区域地表植被发育，以灌木和杂草为主，覆

盖度约 60%。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本工程涉及瓯海区和龙湾区，项目区属水力侵蚀为主类型区中的南方红壤区，

允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左右，根据浙江省 2019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

果，该区域水土流失现状以微度侵蚀为主，生态条件较好。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情况表

表 1.1-6

行政区 总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km2） 流失面积占国土

面积比例（%）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合计

龙湾区 381.08 29.35 1.14 0.68 0.71 0.53 32.41 8.50

瓯海区 466.28 104.31 7.68 3.77 2.60 1.49 119.85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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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温州市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根据《关于公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的公告》（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15〕2号），本项目

所在区域不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经向当地国土、水利、

环保部门调查，工程沿线不属于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以及易引起

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地区。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4

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1、2014年 9月 4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输

配水干线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温发改审〔2014〕88号）；

2、2015年 10月 21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

输配水干线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温发改审〔2015〕

92号）；

3、2015年 11月 13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

输配水干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温发改审设计〔2015〕103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4年 5月，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委托我院承担《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的编制工作。

2014年 12月，我院编制完成《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送审稿)》。

2014年 12月 22日，温州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会，

并形成评审意见。2015年 1月，我院根据审查意见完成《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

干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5年 2 月 4 日，温州市水利局以“温水许〔2015〕7号”批复了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工程建设过程中，因设计深度及沿线建设条件影响，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工

程发生了部分变更，通过分析工程布置、征占地范围、土石方量及水土保持措施

等，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53号令，2023年 1月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5

17日）、《浙江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浙水保〔2019〕3号），

逐项评估论证，确定工程未涉及重大水土保持设计变更，详见表 2.3-1、2.3-2。

工程水土保持变更情况分析表一
表2.3-1
序

号

水土保持重大变更规定

（水利部第 53号令）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变更情况

是否重

大变更

1
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

重点治理区的

项目涉及浙江省水

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项目不涉及国家级、省

级、市县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未发生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8.06hm2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7.65hm2 减少 72.7%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

增加 30%以上的

挖填土石方总量

61.95万 m3，

其中挖方 47.49万 m3，

填方 14.46万 m3

挖填土石方总量

61.93万 m3，

其中挖方 43.66万 m3，

填方 18.27万 m3

挖填总量

变化不大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

分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 30%
以上的

/ 主要线路未发生

较大变化
未发生 否

5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1.88万 m3 表土剥离量 2.03万 m3 增加 8% 否

6 植物措施总面积

减少 30%以上的
绿化面积 0.87hm2 绿化面积 1.56hm2 增加 79.3% 否

7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

措施发生变化，可能

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

降低或者丧失的

措施体系包括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

临时措施

措施体系未发生明显

改变，仅工程数量、位

置、型式发生变化

水土保持

功能未降

低

否

工程水土保持变更情况分析表二
表2.3-2
序

号

水土保持重大变更规定

（浙水保〔2019〕3号）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变更情况

是否重

大变更

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8.06hm2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7.65hm2 减少 72.7% 否

2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

增加 30%以上的

挖填土石方总量

61.95万 m3，

其中挖方 47.49万 m3，

填方 14.46万 m3

挖填土石方总量

61.93万 m3，

其中挖方 43.66万 m3，

填方 18.27万 m3

挖填总量

变化不大
否

3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

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
以上的

/ 主要线路未发生

较大变化
未发生 否

4 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

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施工道路 1.5km 利用现有道路，

实际 1.0km 减少 33.3% 否

5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

路堑累计长度 20公里以

上的

/ 不属于交通工程 未发生 否

6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1.88万 m3 表土剥离量 2.03万 m3 增加 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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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水土保持重大变更规定

（浙水保〔2019〕3号）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变更情况

是否重

大变更

7 植物措施总面积

减少 30%以上的
绿化面积 0.87hm2 绿化面积 1.56hm2 增加 79.3% 否

8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

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

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

著降低或丧失的

措施体系包括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

临时措施

措施体系未发生明显

改变，仅工程数量、位

置、型式发生变化

水土保持

功能未降

低

否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水土保持方案要求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应包括水土保持设计专章，施工图设计

中应包含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图。经调查，本工程初步设计包含了水土保持

专章及费用，施工图将永久排水工程、边坡防护、景观绿化、土地复垦等措施纳

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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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8.06hm2，

其中项目建设区 24.66hm2，直接影响区 3.40hm2。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结合工程资料、现场调查、公众调查，工程在建设

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65hm2，均为项目建设区范围，其中永久

占地 2.25hm2，临时占地 5.40hm2，项目施工未对周边造成直接影响。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比较，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20.41hm2，其中

项目建设区减少 17.01hm2，直接影响区减少 3.40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减少，说明工程建设过程中控制了施工扰动范围，

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成果，避免或减少了施工对沿线周边的影响，控制了

大规模水土流失的发生，未造成重大水土流失危害，符合水土保持的要求。

工程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设计阶段对比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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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表3.1-1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水保方案 实际发生
实际发生-
水保方案

原因分析

项目

建设区

隧洞进口 0.33 0.21 -0.12 隧洞口实际征地面积减少

隧洞出口 0.18 0.13 -0.05 隧洞口实际征地面积减少

天河泵站 1.91 1.91 0.00 未发生变化

临时施工场地 5.62 1.74 -3.88 受隧洞口地形限制，临时堆渣尽量及时外运，并利

用天河泵站堆放渣土，大幅减少临时堆场用地

管线施工区 16.62 3.66 -12.96 尽量减少管线开挖施工范围，并结合周边道路布置

施工便道，减少临时借地

小计 24.66 7.65 -17.01

直接

影响区

平地外扩 2m、上边坡外扩 5m、下边坡

外扩 10m、河道上游外扩 20m、下游外

扩 50m的影响范围

3.40 0.00 -3.40

根据最新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直接影响区不再计入防治责任范围；

同时，根据现场调查，施工期间未对征占地以外的

区域造成重大水土流失影响。

合计 28.06 7.65 -20.41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9

3.1.2 变化原因分析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减少了 20.41hm2，其中项

目建设区减少 17.01hm2，直接影响区减少 3.40hm2，具体原因调查分析如下：

一、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即为工程征占地和施工扰动范围，经调查，本工程永久占地较水

土保持方案减少了 0.17hm2，临时占地减少了 16.84hm2。

1、永久占地

本工程永久占地包括隧洞进口、隧洞出口和天河泵站，其中天河泵站用地未

发生变化，隧洞进口征地减少 0.12hm2，隧洞出口征地减少 0.05hm2。隧洞进出口

用地减少主要是因为洞口地形限制，对隧洞出入口设计进行了优化，减少用地范

围。

2、临时占地

（1）办公及生活区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办公生活区租用周边民房，实际隧洞前段和隧洞段利用洞

口临时借地布置，隧洞后段租用民房，天河泵站利用永久用地布置，实际新增临

时用地 0.33hm2。

（2）临时堆土（渣）场及加工场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在隧洞进口、出口附近共布置 2 座临时堆土场，总用地

5.62hm2，并布置骨料加工系统，同时利用天河泵站堆放部分挖方；实际施工时，

土方尽量即挖即运，洞渣除自身利用外，其余拍卖处置，并利用天河泵站永久占

地堆放洞渣，需要中转的土石方数量大幅减少，在隧洞进口、出口附近共布置 2

座临时堆土场，面积共计 0.71hm2，较方案设计大幅减少。

（3）管线施工场地（含施工便道及沿线堆放场地）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管线开挖施工宽度约 24m，长约 6925m，该用地含开挖基

坑、后侧堆土及伴行道路，总面积约 16.62hm2，其中耕地 4.63hm2，交通运输用地

11.62hm2，水利设施用地 0.37hm2；实际施工时，控制了扰动范围，并利用现状道

路，施工宽度控制在 8m左右，实际开挖长度约 4348m，用地面积约 3.66hm2，以

耕地为主，临时占地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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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影响区

直接影响区指因项目生产建设活动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及危害的项目建设区以

外的其他区域。根据最新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

直接影响区不再计入防治责任范围，建设期间需对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进行

监测，对项目周边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范围，建设单位应负责进行治理和恢复。

根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对沿线公众调查结果，本工程建设过程中，

控制了施工扰动范围，妥善处置工程弃渣，实施了较为完备的水土保持措施，临

时占地进行了复垦和恢复，未对周边造成重大水土流失影响，直接影响区面积取 0。

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工程土石方量调查，统计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总量 45.66万 m3，填筑

总量 12.98万 m3（全部利用自身开挖方），骨料加工利用 5.26万 m3，借方量为 0，

余方 27.42万 m3（其中钻渣 0.16万 m3，土方 4.15万 m3，石方 23.11万 m3）。

与水土保持方案比较，工程挖方减少了 1.83万 m3，填方减少 1.48万 m3，外

借方无变化，余方减少 5.61万 m3。工程余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未考虑隧洞衬砌、防护工程等需要自身利用的骨料加工。

同时，原方案设计将余方外运至瓯飞起步区（龙湾二期围涂工程）进行消纳，

其中瓯海段运输线路可选择：工地—温瑞大道—罗梅大道—海工大道至龙湾二期

围垦区；龙湾段运输线路可选择：工地—永强大道—海工大道至龙湾二期围垦区。

实际施工时，根据运输三证（前场处置证、准运证、后场消纳证）调查，项

目余方中的土方和泥浆外运至温州市瓯飞碧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消纳后场，运输

单位温州明洁泥浆处置有限公司，运输线路为：工地—环山东路—罗梅大道—龙

瑞大道—海工大道—金海三道至瓯飞围垦区。余方中的石方拍卖处置，中标单位

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让价为 800万元，通过市场化消纳。

工程土石方数量及余方去向详见表 3.2-1。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1

工程土石方数量变化比较表
表3.2-1

项目
工程土石方数量（万 m3）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实际-设计

挖方 47.49 43.66 -3.83

填方 14.46 18.27 3.81

综合利用方+骨料利用 14.46 20.87 6.41

外借方 0.00 0.00 0.00

余（弃）方 33.03 22.79 -10.24

余方去向 龙湾二期围涂工程

温州市瓯飞碧橙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消

纳后场+拍卖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回填方 18.27万 m3，骨料加工利用方 2.60万 m3，全部利用自身挖方，

无外借方，未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各阶段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对照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

措施和临时措施，按照分区防治的要求，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四个防

治分区，分别为隧洞工程防治区、管线工程防治区、泵站工程防治区和临时设施

防治区。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涵盖了表土剥离、绿化覆土、截排水工程、弃渣处置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边坡防护工程、景观绿化工程、临时排水沉沙工程、临时拦挡工

程、临时遮盖、泥浆沉淀池等。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施工监理资料、现场调查等，本工程实际实施的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与方案设计基本一致，仅在工程数量、位置、结构型式等方面

有所变化，同时，因防治责任范围减少，部分施工临时设施实际未布置，其设计

的措施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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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设计阶段与实际施工阶段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对照情况见表

3.4-1。

各阶段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对照表
表3.4-1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体系

备注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隧洞工程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生态护坡 框格护坡 护坡形式发生变化

截水沟 截水沟

植物措施 边坡绿化 边坡绿化 含回覆表土

管线工程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钻渣外运 钻渣外运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含回覆表土

临时措施
泥浆沉淀池 泥浆沉淀池

临时遮盖 临时遮盖

泵站工程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绿化覆土 绿化覆土

/ 雨水管网 新增室外雨水管网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沉沙 临时排水沉沙

/ 洗车池 新增洗车池及沉淀系统

临时设施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表土回覆 表土回覆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沉沙 临时排水沉沙

临时堆土防护 临时堆土防护

/ 临时苫盖 临时堆土新增苫盖措施

/ 临时绿化 新增项目部及生活区绿化

3.4.2 措施布局变化说明

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中，措施实施原则及布设方法与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的基本相同。部分措施体系布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

（1）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相比，工程实施过程中补充了室外雨水管网、项目

部及生活区绿化、洗车池等措施，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对于防治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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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土流失起到较好的效果，本次验收将其纳入措施体系；

（2）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隧洞口边坡采用装土生态袋护坡，实际施工时，采

用了框格填土植草护坡，水土保持效果较好，达到治理目标；

（3）由于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设计大幅减少，特别是临时占地的

范围减小，实际实施的临时防护措施位置、数量、形式均发生变化，但水土保持

功能未发生明显降低。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一、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查阅施工、监理资料，统计本工程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并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水土保持

措施功能发挥情况及水土流失防治成效。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详见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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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比表
表3.5-1

措施类型 位置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实际-设计 实施时间 变化原因

Ⅰ区：隧洞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隧洞口

表土剥离 万 m3 0.15 0.21 0.06 2017.9-2017.11 实际表层土厚度增加

生态护坡 m2 800 268.15 -531.85 2023.3-2023.8 实际洞口边坡面积减少

截排水沟 m 240 228.5 -11.5 2018.4-2022.4 实际洞口范围减少

植物措施 隧洞口边坡 边坡覆土绿化 m2 800 268.15 -531.85 2023.9-2024.5 实际洞口边坡面积减少

Ⅱ区：管线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占用农用地 表土剥离及回覆 万 m3 0.45 0.92 0.47 2016.10-2022.12 实际管线基本沿农田布设，

应剥尽剥

管线施工沿线
土地复垦 hm2 11.62 3.66 -7.96 2018.8-2024.10 实际扰动范围减少

场地平整 hm2 3.88 0.00 -3.88 / 占地基本以农用地为主

管桥段 钻渣外运 万 m3 0.02 0.16 0.14 2022.9-2022.10 实际管桥桩基泥浆增加

临时措施 管线施工沿线
泥浆沉淀池 座 2 7 5 2022.9-2022.10 实际管桥桩基泥浆量增加

临时遮盖 m2 10000 5430 -4570 2017.7-2023.12 实际扰动范围减少

Ⅲ区：泵站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天河泵站

表土剥离 万 m3 0.90 0.38 -0.52 2021.12-2022.1 实际剥离厚度减少

绿化覆土 万 m3 0.90 0.38 -0.52 2023.4-2023.6 实际覆土厚度由 110cm
减少至 25cm

雨水管 m 0 130 130 2022.9-2022.11 实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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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类型 位置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实际-设计 实施时间 变化原因

植物措施 天河泵站 景观绿化 m2 7895 15300 7405 2023.5-2023.7 实际绿化面积增加

临时措施 天河泵站

临时排水沟 m 580 495 -85 2022.3-2022.5 实际工程量减少

临时沉沙池 座 2 2 0 2022.3-2022.4 无变化

洗车池 座 0 1 1 2021.12 实际发生

Ⅳ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工程措施

办公生活区、

施工场地、

临时堆场、

施工便道等

表土剥离 万 m3 0.38 0.52 0.14 2016.10-2019.10 实际占用耕地增加，

但剥离厚度减少表土回覆 万 m3 0.38 0.52 0.14 2023.12-2024.8

土地复垦 hm2 6.37 1.74 -4.63 2024.3-2024.10 实际扰动范围减少

植物措施
临时堆土、

临时用地
撒播草籽 m2 4100 3455 -645 2022.1-2024.4 实际扰动范围减少

临时措施

办公生活区、

施工场地、

临时堆场等

临时排水沟 m 4890 3035 -1855 2016.10-2018.5
实际扰动范围减少

临时沉沙池 座 9 5 -4 2016.10-2018.5

临时挡墙 m 1930 570 -1360 2022.2-2023.6 实际堆置的土石方量减少

洗车池 座 0 3 3 2017.9-2018.5 新增冲洗设施

临时苫盖 m2 0 4300 4300 2022.3-2023.9 新增临时堆土苫盖

临时绿化 m2 0 170 170 2016.10-2022.3 新增项目部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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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原因分析

1、隧洞工程防治区

由于隧洞口地形限制，后续设计、施工过程中，减少了洞口开挖面积，相应

的边坡防护措施减少，但实际表土开挖量有所增加。

2、管线工程防治区

原水保设计管线工程占用的土地类型有误，实际沿农田布置，表土剥离量增

加；但通过控制扰动范围，实际占地面积减少，土地整治措施、临时遮盖工程量

减少；实际采用管桥架设的工艺较水保方案设计增加，实际产生的泥浆处置量及

沉淀池数量增加。

3、泵站工程防治区

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剥离表土厚度 50cm，实际表层土厚度约 25cm，剥离和

回覆表土量有所减少；厂区雨水管网和施工期间的洗车池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功

能，本次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泵站绿化率由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阶段的 41.3%提

高至 80%，相应的植物措施工程量增加。

4、临时设施防治区

由于施工临时占地的面积较方案设计大幅减少，相应的复垦措施、撒播草籽、

临时排水沉沙、临时拦挡措施工程量减少；占地类型中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表

土剥离量及回覆量增加；施工过程中，补充了洗车池、临时苫盖、临时绿化等措

施。

5、功能分析

本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较方案设计未发生根本变化，主要措施

均实施到位，且较方案设计补充和新增了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效益显著；由于设

计深度和施工需求，部分措施工程量发生变化，水保设施的功能未明显降低。特

别是减少了施工扰动范围，并避免了对周边的施工影响，有效控制了大规模水土

流失及危害发生。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设计水土保持总投资 304.70万元，其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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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措施费用 82.87万元，植物措施费用 47.70万元，临时措施费用 59.92万元，独

立费用 89.38万元，基本预备费 16.7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8.04万元。在水土保

持总投资中，方案新增投资为 234.37万元。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施工、监理资料，统计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

发生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385.63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用 211.91万元，植物措施费

用 77.88万元，临时措施费用 49.90万元，独立费用 37.90万元，基本预备费 0.0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8.04万元。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方案设计的投资增加 80.93万元。增加的

费用主要集中在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独立费用和基本预备费较设计大幅减少，

表明工程建设过程中注重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并尽量减少新增扰动范围，符

合水土保持要求。

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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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表
表3.6-1 单位：万元

序号 措施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实际-设计 变化原因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2.87 211.91 129.04

一 隧洞工程防治区 30.01 20.43 -9.58

1 表土剥离 0.74 3.56 2.82 剥离量和剥离单价均增加 方案新增

2 生态护坡 28.00 9.04 -18.96 由生态袋护坡改为框格植草，工程量和单价均减少 含覆土、绿化费用

3 截排水沟 1.27 7.83 6.56 工程量减少，但单价提高

二 管线工程防治区 30.20 107.97 77.77

1 表土剥离及回覆 3.73 29.86 26.13 剥离及回覆的数量和单价均增加 方案新增

2 土地复垦 7.35 54.90 47.55 方案新增

3 场地平整 16.92 0.00 -16.92 实际未发生 方案新增

4 钻渣外运 2.20 23.21 21.01 外运量大幅增加 方案新增

三 泵站工程防治区 7.45 20.71 13.26

1 表土剥离 4.41 3.97 -0.44 剥离量大幅减少 方案新增

2 绿化覆土 3.04 11.40 8.36 覆土量减少，单价提高 方案新增

3 雨水管 0.00 5.34 5.34 补充措施

四 临时设施防治区 15.21 62.80 47.59

1 表土剥离 1.86 5.44 3.58 剥离数量和剥离单价均增加 方案新增

2 表土回覆 1.28 15.60 14.32 回覆数量和单价均增加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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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措施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实际-设计 变化原因 备注

3 土地复垦 12.07 41.76 29.69 复垦面积减少，但单价大幅增加 方案新增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7.70 77.88 30.18

一 泵站工程防治区 47.37 76.50 29.13

1 景观绿化 47.37 76.50 29.13 绿化面积大幅增加

二 临时设施防治区 0.33 1.38 1.05

1 撒播草籽 0.33 1.38 1.05 单价增加 方案新增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59.92 49.90 -10.02

一 管线工程防治区 14.95 24.19 9.24

1 泥浆沉淀池 1.58 21.00 19.42 数量和单价均增加 方案新增

2 临时遮盖 13.37 3.18 -10.19 数量和单价均减少 方案新增

二 泵站工程防治区 1.75 3.69 1.94

1 临时排水沟 1.06 0.99 -0.07 工程量减少 方案新增

2 临时沉沙池 0.69 1.50 0.81 单价增加 方案新增

3 洗车池 0.00 1.20 1.20 补充措施 监测期新增

三 临时设施防治区 40.61 22.02 -18.59

1 临时排水沟 8.97 6.07 -2.90 工程量减少 方案新增

2 临时沉沙池 3.10 3.75 0.65 数量减少，但单价增加 方案新增

3 临时挡墙 28.54 2.85 -25.69 数量大幅减少 方案新增

4 洗车池 0.00 3.60 3.60 补充措施 监测期新增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30

序号 措施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实际-设计 变化原因 备注

5 临时苫盖 0.00 2.52 2.52 补充措施 监测期新增

6 临时绿化 0.00 3.23 3.23 补充措施 监测期新增

四 其它临时工程 2.61 0.00 -2.61 实际未发生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89.38 37.90 -51.48

1 建设管理费 4.57 0.00 -4.57 实际未发生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4.81 0.00 -4.81 实际未发生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60.00 17.90 -42.10 实际发生费用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20.00 15.00 -5.00 实际发生费用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0.00 5.00 5.00 实际发生费用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16.79 0.00 -16.79 实际未发生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8.04 8.04 0.00 实际发生费用

水土保持总投资 304.70 385.63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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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一、工程措施投资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费用 211.91万元，较方案设计投资增加 129.04

万元，主要变化原因如下：

1、隧洞工程防治区

本区工程措施费用较设计减少 9.58万元，主要是因为原设计的生态袋护坡调

整为框格植草护坡，措施数量和单价均减少；但表土剥离和截排水沟的单价有所

增加。

2、管线工程防治区

本区工程措施费用较设计增加 77.77万元，主要是因为表土工程、复垦工程的

单价大幅增加，同时外运钻渣数量有所增加。

3、泵站工程防治区

本区工程措施费用较设计增加 13.26万元，主要是绿化覆土的单价有所增加，

同时新增了雨水管线投资。

4、临时设施防治区

本区工程措施投资较设计增加 47.59万元，主要是因为表土工程和复垦工程要

求较高，单价大幅增加。

二、植物措施投资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费用 77.88万元，较方案设计费用增加 30.18万

元，主要是泵站厂区的绿化面积大幅增加，由 41.3%提高至 80%。

三、临时措施投资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费用 49.90万元，较方案设计费用减少 10.02万

元，主要是因为临时占地范围较设计大幅减少，相应的排水、拦挡、遮盖等防护

措施费用大幅减少，同时新增了洗车池、临时苫盖、临时绿化等措施费用。

四、独立费用

实际发生的独立费用 37.90万元，较设计的投资减少 51.48万元。其中建设管

理费、水土保持监理费实际未发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费、监测费和验收费按实

际发生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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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预备费

经调查，该费用实际未发生。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

批复的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 8.04万元，建设单位已于 2015年 12月 16日足额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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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质量管理推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四方质量管理责任

制。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前组织设计文件交底和设计审查，施工中组织工程质量检

查，完工后组织工程交工验收，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全过程自觉接受政府质量监

督部门的监督。

本工程建设单位现场办公机构健全，人员结构合理，配备了技术负责人及专

职质量检查人员，满足了工程质量管理需要。建立了建设法人负责制，制定了质

量管理的规章制度，组建了重要隐敝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对

已完重要隐敝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及时进行了验收。实施了第三方检测及

竣工前检测，对验收过程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督促落实。

水土保持项目作为主体工程的一部分，与主体工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招投标，

有关水土保持部分的规定散见于招标文件中。

4.1.2 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本工程设计单位负责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障体系，加强设计全过程质量控制，

建立完整的设计文件的编制、复核、审核、会签和批准制度，明确专业负责人和

责任人，委派设计代表、做好设计交底。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与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进行设计，为

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订质量责任书，并

报公司核备。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的审核、

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严格履行施工图设计合同，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的

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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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因

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5、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4.1.3 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各监理单位按《施工监理合同》要求，在本工程设驻地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工程建设监理的主要任务是“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工程质量控制是工

程建设监理的工作重点之一。项目法人检查了监理单位派出的现场监理机构和人

员是否按监理合同要求落实到位，监理机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齐全，特别是质量

工作方面规章制度是否完善。

监理机构制定了各种岗位责任制度，质量控制、例会、图纸交底、原材料及

中间产品抽检、抽检、质量缺陷备案及检查处理工程验收等制度。编制了监理规

划、监理实施细则。工程开工前，核查了施工单位资质、人员到位，特别是项目

经理、技术负责人及主要设备到位情况，检查了施工单位使用各种表格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在工程项目划分中确定了主要分部、主要单位及重要隐蔽工程以及重

点部位。施工过程中，对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采取旁站监理，加强了工程进度和

投资控制。

4.1.4 质量监督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针对本工程特点及工程进度计划，质量监督单位制定了相应的监督计划，采

取抽检为主的工作方法，定期与不定期对工程进行监督检查；对参建单位资质、

质量体系进行复核；对工程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和批复；列席了项目法人组织的

重要隐蔽工程、分部工程和工程验收；对分部工程质量等级进行核备，对工程外

观质量评定等级、工程施工质量等级和工程项目质量等级进行核备。

4.1.5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各标段施工单位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现场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项

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能够坚守岗位，现场项目部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明确项目

经理为工程质量控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项目部设立了专职质检人员，能满足施

工质量控制检查要求。施工过程能认真执行“三检制”，施工中使用的规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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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施工记录表格，验收与质量评定表格符合现行有关规定。施工进场人

员、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全面持证工岗。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方法、质量保

证措施均得到监理批准。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监测成果提供的资料，结合现场调查，对主体设

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进行了单元工程划分。另外，根据《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评定规程》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为单位工

程、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

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等原则进行划分。

分部工程：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各个部分，一般按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相

同等原则进行划分。

单元工程按照施工方法相同、工程量相近，便于进行质量控制和评定等原则

划分。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并结合工程特点，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情况见表

4.2-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情况表
表4.2-1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隧洞工程 1

表土保护工程 1 表土剥离 2

护坡工程 1 边坡防护 2

排水工程 1 截排水沟 2

管线工程 1

表土保护工程 1 表土剥离 2

土地整治工程 1 土地复垦 2

弃渣处置工程 1 钻渣外运 2

泵站工程 1
表土保护工程 1 表土剥离 1

排水工程 1 雨水管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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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1 覆土绿化 1

临时排水工程 1 排水沉沙、洗车池 2

临时防护工程 1

土地整治工程 1 土地复垦 2

表土保护工程 1 表土剥离及利用 2

植被建设工程 1 撒播草籽 2

临时排水工程 1 排水沉沙、洗车池 2

拦挡工程 1 临时拦挡 2

临时绿化工程 1 项目部绿化 1

临时苫盖工程 1 密目网苫盖 2

合计 4 合计 17 合计 30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参加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单位有：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施工

单位。质量检验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进行，其中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采用普

查法（实地巡查）和典型调查法（实地勘察、测量、检测）的方法进行。

根据主体工程交工质量评定结果和水土保持设施现场抽查结果，参考主体工

程质量评定有关规定和《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经自查初

验，最终完成的水土保持各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全部达到合格标准，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控制目标得以实现，结果见表 4.2-2。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表
表4.2-2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质量评定结果

隧洞工程

表土保护工程 表土剥离 合格

护坡工程 边坡防护 合格

排水工程 截排水沟 合格

管线工程

表土保护工程 表土剥离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复垦 合格

弃渣处置工程 钻渣外运 合格

泵站工程

表土保护工程 表土剥离 合格

排水工程 雨水管网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覆土绿化 合格

临时排水工程 排水沉沙、洗车池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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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质量评定结果

临时防护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复垦 合格

表土保护工程 表土剥离及利用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撒播草籽 合格

临时排水工程 排水沉沙、洗车池 合格

拦挡工程 临时拦挡 合格

临时绿化工程 项目部绿化 合格

临时苫盖工程 密目网苫盖 合格

4.3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及设计、监理、施工和质量监督单位都建立了

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资料已纳入主体工程，监理对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验收结论为合格。

通过查阅有关竣工资料及现场调查，工程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涉及的 4

个单位工程，17个分部工程都进行了现场查勘，查勘结果表明：工程完成的水土

保持措施已按设计要求完成，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总体质量合格。工程完成的水

土保持措施质量检验和验收评定程序符合要求，工程质量合格，已起到防治水土

流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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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在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工程。

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至今，经现场调查，防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项目建设区域

的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在运行初期防护工程效果体现明显，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理，水土保持功能

得到体现，措施运行情况较好，总体上发挥了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已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如下：

（1）已实施的工程措施运行情况

根据查阅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档案资料、监测成果，并通过现场调查，确认已

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剥离、绿化覆土、雨水管网、截排水沟、边坡

防护、余方清运、土地整治等。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的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结合现场调查，确认工程措施均已落实，发挥了防治水土流失作用。

（2）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运行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确认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包括泵站绿化、临

时占地绿化等，所选用树草种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林草覆盖率高、成活率高。

（3）施工过程中已实施的临时措施运行情况

通过查阅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的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施工过程中

实施的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沉沙、泥浆沉淀池、洗车平台、临时绿化、临时拦

挡、临时苫盖等，施工期间发挥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作用。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保持较完好。工程措

施基本满足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正在逐步发挥蓄水保土作用，随着植被盖度的提

高，措施作用愈来愈明显，有效维护了区域生态环境。有关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

责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可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建设

期的各项措施作用，保证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初步运行良好，基本达到了水土流

失防治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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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土保持效果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本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7.65hm2，至 2024年

12月，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7.65hm2，其中工程措施治理面积 5.40hm2，植物措施治

理面积1.55hm2，其它建筑物及硬化面积0.70hm2，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超过99%，

达到方案制定的 95%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5.2-1。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标情况表
表 5.2-1

项 目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

未整治

面积

（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小计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永久构（建）

筑物+硬化+
路面+水域

隧洞工程 0.34 0.34 0.02 0.32 0.00 ＞99

管线工程 3.66 3.66 3.66 0.00 ＞99

泵站工程 1.91 1.91 1.53 0.38 0.00 ＞99

临时设施 1.74 1.74 1.74 0.00 ＞99

合计 7.65 7.65 5.40 1.55 0.70 0.00 ＞99

注：边坡植物措施已换算成投影面积，下同。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工程完工后，扣除构（建）筑物、路面、硬化地表

面积，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6.95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6.95hm2，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超过 99%，达到批复方案确定的 87%的防治目标。

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标情况详见表 5.2-2。

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标情况表
表 5.2-2

项 目
水土流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

未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隧洞工程 0.02 0.02 0.00 ＞99

管线工程 3.66 3.66 0.00 ＞99

泵站工程 1.53 1.53 0.00 ＞99

临时设施 1.74 1.74 0.00 ＞99

合计 6.95 6.95 0.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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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所在的温州市属于南方红壤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项目治理后基本被构（建）筑物、硬化路面、绿化及恢复

耕地等覆盖，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下降至 300t/（km2·a）以下，土壤流失控制比约 1.67，

达到方案目标值 1.0。

4）拦渣率

根据施工监理单位资料，结合设计文件、验收资料，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实际开挖土石方总量 43.66万 m3，经综合利用后，实际余方 22.79万 m3，其中钻

渣和一般土方全部外运至指定的消纳场，隧道洞渣公开拍卖处置。经现场监测，

施工过程中产生流失约 0.01万 m3，拦渣率约 99.9%，达到 95%的防治目标值。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本次验收范围内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55hm2，

实际完成林草植被面积 1.55hm2，林草植被恢复率超过 99%，达到批复方案确定的

97%的防治目标。

6）林草覆盖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本次验收范围面积为 7.65hm2，扣除复耕面积

5.40hm2，计量范围为 2.25hm2。项目实施林草植被面积 1.55hm2，林草覆盖率为

68.9%，达到批复方案确定的 22%的防治目标。

工程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达标情况表
表 5.2-3

项 目

扣除复耕的

项目建设区

面积（hm2）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hm2）

实施植物

措施面积

（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

覆盖率

（%）

隧洞工程 0.34 0.02 0.02 ＞99 5.9

管线工程 0.00 0.00 0.00 / /

泵站工程 1.91 1.53 1.53 ＞99 80

临时设施 0.00 0.00 0.00 / /

合计 2.25 1.55 1.55 ＞99 68.9

经综合评价，本工程六项指标评估情况详见表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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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评估结果
表 5.2-4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评估结果
计算方法 单位 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水土流失治理整治面积/扰动土地面积 hm2 7.65/7.65 99.9%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6.95/6.95 99.9%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平均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300 1.67 达标

4 拦渣率 95% 拦挡弃渣量/永久弃渣 万 m3 22.78/22.79 9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55/1.55 99.9%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2% 林草类植被面积/扣除复耕的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1.55/2.25 68.9%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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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建设单位与技术服务单位通过向工程周边公众发放公众问卷调查的方式，收

集公众对拟验收项目水土保持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 12份，

其中团体 4份，个人 8份，收回 12份，反馈率 100%。

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在项目建设实

施过程中，较好地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

达到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公众满意度较高。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满意度调查情况统计表
表 5.2-5

序号 调查内容
满意度调查结果

备注
团体（4份） 个人（8份）

1 文明施工

满意度

满意 4 6

不满意

基本满意 2

2
是否有乱占

土地、土石方

乱弃现象

经常发生

没有 4 8

有，很少

3 弃渣是否

妥善处置

处置得很好 4 4

乱丢乱弃现象严重

不清楚 4

4 钻渣泥浆

是否流失

有

无 4 5

不清楚 3

5 施工对正常生

活、生产影响

有影响

无影响 4 8

不清楚

6 对建成水保

设施满意度

满意 4 7

不满意

不清楚 1

7 对建成后生 很好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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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景观总体

评价
一般

不好

8
对实施的水土

保持工程

满意度

满意 4 8

不满意

基本满意

9 其它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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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本工程建设单位建立了完整的水土保持管理组织体系，安排专人对接水土保

持工作，及时开展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及设施验收工作。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工作职责主要有：

1）负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落实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保证落

实批复后的水土保持工程方案和相关设计的实施，确保水土保持工作落到实处。

2）负责与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并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

和指导，将检查意见尽快落实和反馈相关部门。

3）负责对水土流失防治的技术服务部门的管理，落实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

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

4）负责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等单位的沟通联系，协调相关单位

的工作开展。

5）负责项目工作过程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会议、汇报、沟通等事情的组织。

6）负责落实水土保持资金来源、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以及投资效益分析。

工程竣工验收水土保持工程专项组的主要职责：

1）工程完工后，负责遗留水土保持工作的继续实施。

2）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的自查初验。

3）负责协调相关技术服务部门，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供项目

相关资料，共同完成实地查勘验收工作。

4）继续巡查和维护水土保持工程，对于工程措施及时修复、植物措施及时补

栽补植，保证水土保持措施发挥长久效益。

5）负责移交水土保持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情况见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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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情况表
表 6.1-1
序号 项目 单位 工作内容

1 建设单位 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总体管控、投资管理

2 实施单位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

3 主体设计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主体设计

4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5 监理单位 温州华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监理

6 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7 施工单位

浙江实强建设有限公司 隧洞前段管线施工

核工业金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隧洞段管线施工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隧洞后段管线施工

温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天河泵站施工

8 监督单位 温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总站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9 运营管理单位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

6.2 规章制度

水土保持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

理”的原则，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

项目在建设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

同管理制等制度，制定了涵盖工程建设目标、合同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

竣工验收管理等方面的《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汇编》及实施细则，保证了工程建设

全面顺利的进行。

建设单位健全领导与技术单位、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主动与地方水土

保持管理部门沟通，明确实施方案的目标责任制，确定实施、检查、验收的具体

办法和要求。水土保持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建章立制，确保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

落实主体监理对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投资和进度进行

监控。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之前，积极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根据水利部〔2017〕

365号文《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

知》组织自主验收，并委托第三方编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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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在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将方案制订的防治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主

体工程初步设计章节。

水土保持设施中的工程措施伴随主体工程一并进行施工招标。水土保持设施

建设纳入了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

6.3 建设管理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积极推行招标投标制。根据招投标结果，与各施

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的同时，未单独招标的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内容和要求列入

主体工程合同约定。

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认真履行合同。主体工程于 2016 年 9 月开工，2024

年 10 月，临时用地完成复垦。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基本依据水土保持要求与主体工

程施工进度同步实施完成。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控制，将水土保持工程的

施工材料采购、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行项目法人责

任制，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和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过程中，严

把材料质量关、承包商施工质量关、监理单位监理关，更注重措施成果的检查验

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

6.4 水土保持监测

工程建设期间，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委托温州市水利电力勘

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我院接收委托后，组建项目

团队，展开现场勘查，收集相关资料，编制完成《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监测过程中采用调查、巡查、地面观测、实地量测、

卫星、航空遥感和资料分析等监测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综合运用各种监测方

法，多点多方法或一点多方法，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截止 2024 年 12 月，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 1 期前期调查报告，12 期《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并按时将监测成果报送建设单位和各级水行

政部门。工程完工后，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作为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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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未单独委托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监理单位承担相关工作，

监理单位按照相关规范编制了《监理工作规划》、《监理工作实施细则》，同时对水

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实施质量、进度、投资等进行控制。经监理单位评估，认定

各分项工程均合格。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温州市水利局多次组织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对现场施工情况、水土保持措施“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等提

出整改意见，各参建单位对水行政部门提出的监督检查意见均进行了整改落实。

一、2021年 3月 18日，温州市水利局对本工程进行了年度水土保持现场监督

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及落实情况如下：

1、本项目进洞口及出洞口分别设置 1处临时堆场，周边临时截排水设施未落

实，拦挡措施不到位，建议建设单位补充堆场周边排水沟，并于排水末端设置沉

淀池，完善堆场底部拦挡措施；在隧洞进出口堆渣区采取了临时拦挡、苫盖、排

水沉淀等措施，避免土方流失。

2、本项目尚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议依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定期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21年 7月，

建设单位委托我院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相关成果及时报送至水行政主

管部门。

3、本项目多处涉及变更，建议建设单位组织复核全线变化情况，并根据相关

规定完成后续手续；经全线复核，本工程未发生水土保持重大变更。

二、2022年 4月 25日，温州市水利局对本工程进行了年度水土保持现场监督

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及落实情况如下：

1、项目进洞口及出洞口设置临时堆场，临时堆置期间需做好拦挡及苫盖措施，

减少堆置期间产生的水土流失；根据堆料堆渣变化情况，及时补充和完善了拦挡、

苫盖措施；

2、泵站工程区目前正在施工，临时排水及沉沙池已布设，汛期需做好排水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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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护，对于场区内临时堆渣做好拦挡、苫盖措施；施工期间及时清理排水沟、

沉沙池淤积，并平整堆土，减少堆置时间；

3、项目已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建议监测单位及时上传监测季报至 4.0系统；

已按要求及时上报监测成果；

4、后期管线施工需做好表土剥离及保护措施，保护表土资源；施工期间对管

线占用耕地的表土进行剥离和堆置，并用于场地复垦。

三、2023年 6月 15日，温州市水利局对本工程进行了年度水土保持现场监督

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及落实情况如下：

1、隧洞入口有部分临时堆土，需及时做好拦挡、苫盖等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已及时清理堆土，少量堆土采取苫盖措施；

2、管线施工需做好保护措施，保护表土资源；管线工程的表土堆置于施工沿

线，及时用于临时占地复垦。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80427元，建设单

位于 2015年 12月 16日进行了足额缴纳。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工程竣工验收后，由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负责后续管理维护。

6.8.1 水土保持工程的养护

1）水土保持工程养护机构

对于植物措施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已在合同中明确了养护期，确保植

物成活率 100%（如发现死树，进行同品种、规格进行补种）。竣工验收后，由运

营公司承担相关工程养护、管理。

2）水土保持工程养护办法

①在植物定植初期，每周浇足一次水，植物生长稳定期，每年 5月至 10月上

旬，每 20天修剪 1次，全年浇水不少于 6次，视当年当月降水情况和草皮土壤干

湿状况，酌情增加或减少次数。每年 7月~8月施肥 1次，除杂草 3次，4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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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月各 1次。

②每年 5月～6月进行补植，补植后浇水 2次～3次。

③乔木和常绿树每年修剪 3次，4月下旬、9月中旬及 1月各 1次；花灌木类

每年修剪 2次，4月下旬、8月中旬各 1次，确保 5月 1日、10月 1日开花整齐。

④4月～10月每月上旬松土除草 1次，并适时防治病虫害。

⑤12月上旬之前，做好各种花灌木的防寒工作。

6.8.2 运营期的工作措施

1）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防护不及时、不到位，仍存在水土流失的区域，运

营单位应继续加强养护工作，及时增补各种防护措施，确保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

要求。

2）为了保障工程运行安全，防止水土流失，需定期对截排水系统、边坡防护

措施进行巡查、清理，保障排水通畅、边坡稳定。

3）在工程运行期间，要加强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定期检查，及时补植、

补种，灌溉、施肥，以保证林草的正常生长，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最大程度

地恢复、改善工程区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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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委托具备技术条件的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方案经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复后，在工程招投标阶段，将设计中提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

程招投标范围，对施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确合同有关条款和违约责任，

贯彻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施工期间，将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要求，

并按规定频率抽检，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管理单位委托我院对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监测，

并安排专人配合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监测单位综合评定，本工程基本符合“三

同时”原则，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运行良好，能够正常发挥水土保持

效益，有效控制了各监测分区内的土壤侵蚀，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2021年 7月，建设管理单位同步委托我院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

及完工后的验收咨询服务。在本工程完工后，我院向建设单位、施工监理单位收

集查阅有关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资料，深入工程现场检查、复核水土

保持设施，并根据有关规程编制完成了《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项目建设区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水土流失进行了防

治，因本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

程建设导致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改善，工程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7.65hm2，扰动土地整治率大于 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大于 99%；土壤流失控制

比达到 1.67；拦渣率达到 99.9%；已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55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大于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68.9%，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水保方案设计要求。

通过前述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布设，使得因本工程建设而引起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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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得到控制。本工程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水土保持的要求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完成的各项工程质量合格，投资控制使用合

理，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责任明确，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

172号），本工程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基本符合水土保持工作的规定和要求，总体

上已达到了竣工验收的条件和标准。

7.2 下阶段工作安排

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水土保持设施由运营单位继续进行后续管理维护。管理

单位需加强雨季的巡查工作，定期清理排水设施的淤积物，加强边坡观测和植物

措施的养护，确保正常发挥效益，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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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14年 9月 4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审〔2014〕88号”

文下发了《关于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项目完成立项；

2、2015年 2月 4日，温州市水利局以“温水许〔2015〕7号”文批复了《温

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3、2016年 6月 3日，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温发改函〔2016〕66号”

文下发了《关于同意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分标段实施的函》，同意工

程按隧洞前段管线工程、隧洞及隧洞段管线工程、隧洞后段管线工程和泵站工程

共 4个标段分期实施；

4、2016年 9月 19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前段）开工；

5、2017年 8月 2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段）开工；

6、2018年 8月 31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前段）竣工验

收；

7、2021年 12月 1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泵站工程）开工；

8、2022年 7月 11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后段）开工；

9、2023年 8月 22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后段）完工；

10、2023年 10月，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隧洞段）完工；

11、2024年 7月 2日，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泵站工程）竣工验

收；

12、2024年 10月，临时用地完成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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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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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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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9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0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1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2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3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4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5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6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7 -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附件

- 18 -

附件 5：项目分标段实施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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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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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孙̀
窥

`

登记情况: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

企业名称 :

住所 (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 (负 责人):

注册资本 (资佥数额):

经曹起始日期 :

核准冂期 :

经营范围:

砺91330300

温州市公用

浙汪省温州巾乍站人遒臼3吁

李道骥

500tX1ll万人民币元

I990ˉ 1Iˉ09

2020ˉ 11ˉ 06

企业类型:

登记机关:

经营截止日期 :

有限贵任公司(非 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摄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期

项 H投资、经营、管理;水利、水电建没;排水淡施建设运营:水塬保护设施

建设运营;渔业芥殖、捕捞、加「⒈和销售:水质监测:供水、排水、燃气管网

和设施维护 ;∶ I∶ 程测遢:市政公用I租、机电安装 E程、土蝴修复工程、房屋

建筑I租、水利水电I稷、囡林绿化△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技术服务;土

地开发 LJ利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 (以。L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书经

蓠);⒒金、机械设备、水暖器材、给水排水节水成套设备、仪器仪表、建筑装

潢材料的销笛。城镇解气供应、集屮式供水供应、水力发电、污水收集和处理 :

垃圾处箕、垃圾焚烧、污拥干化、罔体废物 (含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

I壤修笈:危险货物运输 (含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剧毒化学晶除外):污水

处理厂、垃圾琪埋场、医废和危废处置中心:引0水和排污管网、沼气池顼目的

建设、运行和管埋 (以上项日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顼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属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钅

次数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企业名称 :温州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曲 资撷 :

mO000万 :西分比:100%∶

变更后内容

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同

核准时间

投资人 (股杈)备

寨

企业名称:温州市城市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缬:sO00r,o刀 :百分比:

企业类型变更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有限赍任公司 (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20-⊥ 1-06

l·

2020-11-06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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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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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工程永久用地审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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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项目临时借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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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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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工程余方处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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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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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工程现场照片

隧洞前段管线 隧洞段入口

隧洞段出口 隧洞后段管线

隧洞后段管线 隧洞后段管线

隧洞后段管线（终点） 天河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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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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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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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全长15.45km，起点位于丽岙街道规划一号路与新104国道的交叉口处，

沿途经过仙岩街道，穿越大罗山，与位于滨海一道的现状DN1000配水管线连接。

地理位置图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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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

工程起点

工程终点

隧洞前段管线

隧洞段管线

隧洞后段管线

天河泵站

隧洞前段管线临时占地复垦

隧洞入口边坡防护及土地复垦

隧洞出口边坡防护及土地复垦

隧洞后段管线临时占地复垦

天河泵站景观绿化及排水设施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措
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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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措
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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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进口边坡防护

隧洞出口边坡防护

天河泵站措施布置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措
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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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工程土地复垦



天河泵站及隧洞后段管线（建设后）

天河泵站及隧洞后段管线（建设前）

天河泵站及隧洞后段管线（建设中）

隧洞段出口（建设后）

隧洞段出口（建设前）

隧洞段出口（建设中）

隧洞段入口（建设后）

隧洞段入口（建设前）

隧洞段入口（建设中）

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温州市西向水厂输配水干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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